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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South China Land Limited南華置地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

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正假座香港中環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28樓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藉以考慮及酌

情通過（不論有否經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Cry s t a l Hub L im i t e d（「賣方」）與

South China (China) Limited南華（中國）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順龍有限公司

（「買方」）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訂立之買賣協議書及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訂立之相

關補充協議書（統稱「該等協議書」，分別註有「A」及「B」字樣之副本已提呈本大會，並由本

大會主席簽署以資識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賣方向買方出售Splendor Sheen Limited彩

順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589,305,000港元（已根據該等協議書調整）及該等協

議書項下擬進行之所有交易；及

(b) 授權本公司董事進行及簽立彼等認為實施及使該項交易（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

月十九日之通函）生效所必須或適宜之一切其他行動及事宜及一切文書，及同意彼等認為符

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與上述事項有關之修訂、變動、補充、調整或豁免事宜。」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Land Limited

南華置地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馮南山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28樓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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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凡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大會，並在投票表決時代其

投票。受委派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

文件之認證副本，最遲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股份登記分處

—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方為有效。填

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3. 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本

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享有出席及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下午

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股份登記分處 —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

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

4. 如屬聯名登記股份持有人，任何一位聯名持有人均可根據所持之股份親自或委派代表投票。若多於

一位聯名股東或其代表出席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投票，則只有其中排名較前者有權投票，就此而

言，排名之先後乃經參照股東名冊上有關該聯名持股之該聯名股東姓名之次序而決定。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吳旭洋先生、張賽娥女士、Richard Howard

Gorges先生及吳旭峰先生；(2)非執行董事：吳旭茉女士及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及(3)獨立非執行董

事：鄭毓和先生、龐愛蘭女士‧太平紳士及蘇少明先生。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

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

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創業板之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公告」一頁（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計起最少保存七

日）及本公司之網站www.scland.co內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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